
拱星镇沿新村至祥柳村村道建设工程（路基及桥涵部分）

遴选公告

一、本项目拟通过固定单价发包的方式选择和确定中选人（承包人），诚邀符合资格条件的潜在申请人参与本项目的遴选。

二、项目概况：拱星镇沿新村至祥柳村村道建设工程（路基及桥涵部分）全长6.8公里，根据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在本次遴选中分为二个标段，分别划分为沿新村段、祥柳村段，具体建设内容情况见下表（表一、表二）说明：
1、沿新村段（表一）
	招标人（项目业主） 
	拱星镇人民政府

	 项目名称
	拱星镇沿新村至祥柳村村道建设工程（路基及桥涵部分）

	 建设地点
	拱星镇沿新村

	 实施时间
	拟于2016年10月中旬开工

	 工程规模（和/或标准）
	详见招标工程量清单、施工图设计

	 材料供应
	砂石由金申公司统一有偿提供


2、祥柳村段（表二）
	招标人（项目业主） 
	拱星镇人民政府

	 项目名称
	拱星镇沿新村至祥柳村村道建设工程（路基及桥涵部分）

	 建设地点
	拱星镇祥柳村

	 实施时间
	拟于2016年10月中旬开工

	 工程规模（和/或标准）
	详见招标工程量清单、施工图设计

	 材料供应
	砂石由金申公司统一有偿提供


三、资格要求 
（1）一般要求：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资质要求：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遴选。

四、报名及领取遴选资料 

（1）请有意参加本项目遴选的申请人，到绵竹市拱星镇人民政府村镇建设办公室报名并领取遴选资料,报名时缴报名费200元，交保证金100万元（收款单位：绵竹市拱星镇人民政府；开户银行：绵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拱星分社；收款单位帐号：88060120004613628）；投标保证金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从投标申请人的基本账户提交，并保存银行转账回单，开标时进行查验，已报名在开标时未递交保证金银行转账回单的视为报名无效。若参选申请人中标，保证金将自动转为工程履约金、工程质量安全保证金、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若未中标，将在项目遴选后的7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未中标申请人。
（2）报名、领取遴选资料时间为：从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9月29日18时截止。

（3）本项目（合同段）招标人采用的遴选方式、遴选要求、固定单价、遴选保证金见下表（表三、表四）
表三（沿新村段）
	遴选方式
	遴选要求
	固定单价
	工程量
	保证金

	 固定单价发包
	随机摇号
	94.5万元/公里
	 2.5公里
	100万元


表四（祥柳村段）
	遴选方式
	遴选要求
	固定单价
	工程量
	保证金

	 固定单价发包
	随机摇号
	132万元/公里
	 4.3公里
	100万元


（4）领取遴选文件时须要提供如下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施工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拟任项目经理的建造师资格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其他项目组织机构人员岗位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鲜章）、单位介绍信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等相关证件。 

（5）该工程发包并签定合同后，原则上不作设计变更，承包单位应完成路基及桥涵部分所有工程，达到交通验收条件，工程资金包干使用，不再增加调整。
五、邀请参加遴选的申请人 

凡符合遴选文件要求，已领取遴选文件、通过资格预审合格并交纳保证金的企业法人均视为被邀请参加遴选的申请人。

六、遴选时间、地点

    时间：2016年10月8日9时30分；遴选地点：拱星镇人民政府一楼会议室。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全称）：绵竹市拱星镇人民政府

地　　址：绵竹市拱星场镇

邮　　编：618205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13890209933
2016年9月27日


